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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業務廉政防貪指引 

 

類型 1-1  

辦理危險性機械設備審查、發證及複查業務，涉

嫌利用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罪 

 

案情概述 

甲為前勞工委員會勞動檢查所檢查員，係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機關而具

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，擔任辦理危險性機械設備審查、發證及複

查業務機會，與 A 公司及 B 企業行之負責人等多人，為申請使用起

重機使用執照案件得以順利通過審查，遂委由乙交付每一申請案新台

幣 3,000 元至 6,000 元之現金與甲，甲持續收受乙交付之賄賂共 

28,000 元。案經地檢署指揮調查站偵辦，全案已偵查終結，以甲涉

嫌利用職務機會收受賄賂罪，提起公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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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評估 

一、 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賄賂罪 

甲係依法令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，擔任危險性機械設備

審查、發證及複查業務檢查員，理應依法定職務依規定審查及

發照，竟為一已之私收受賄賂，構成違法。 

二、 內部控制漏洞 

本案內部控制失當情形嚴重，對於掌管審核及發照業務之人員，

未定期稽核該業務及強化風險事件，預防貪瀆情事發生，致使

內控管理機制產生疏漏。。 

三、 違反禁止行政程序外接觸原則 

審核及發照業務檢查員，因業務關係常會於廠商有機會密切接

觸，但因公務員難以抗拒廠商金錢與物質等誘惑而發生憾事。 

防治措施 

一、 落實內控機制 

審核及發照業務易為高風險人員，廠商為求案件能儘速通過而

行賄機關員工，肇生貪瀆不法弊端，故為降低機關風險，因針

對審核及發照業務易為高風險人員，由所屬政風單位逕行列

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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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結合風險評估及主管平時考核 

政風業務建立風險顧慮人員制度，對於已列風險或未達標準而

應加強注意人員，除做好風險管理工作，更應落實各單位主管

平時考核，結合機關風險評估及各單位主管考核之橫向聯繫，

加強自主管理，俾有效降低風險狀況。。 

三、 落實主管走動式管理及連帶責任制度 

任何貪瀆案件發生時，皆是有跡可循，單位主管應落實走動式

管理，確實瞭解機關員工辦理業務情形，對於如發生貪瀆案件

應追究相關主管連帶責任，實可預防弊案發生。 

參考法令 

一、 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、第 11 條第 1 項 

二、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4 點、第 5 點第 1 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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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型 1-2 收受賄賂包庇廠商以人頭報核請款 

案情概述 

甲為 A 工程處技工，負責工程採購案件之現場施工監督、施工廠商

資料審查、公文簽辦、驗收、查驗及委外監造管理等業務。甲負責「○

○設備整建工程」，而 B 公司得標該標案之監造部分；該案委託技術

服務契約規定，B 公司應指派具勞工安全衛生人員資格之監造主任 1

員常駐工地，且不得兼跨其他標案執行職務。因其他標案需由丙掛名，

B 公司副總經理乙為壓低人事成本，先函陳報 A 工程處原派監造主任

兼勞工人員丙改派丁，惟實際上仍由丙繼續執行監造工作，向具有勞

工安全衛生人員資格之丁租用證照。而甲為圖事後乙招待至有女陪侍

酒店之不正利益，明知丁為 B 公司報核之人頭，竟違背職務於其職務

上所掌之監造工作人員簽到表、工程協調會會議簽到簿上簽名，且未

為任何備註，虛偽表示經其查核、確認丁有到場執行監造工作、參與

會議，復簽呈辦理 B 公司監造服務費請領事宜，足生損害於 A 工程

處對於委外監造管理之正確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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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評估 

一、 違反禁止行政程序外接觸原則 

公務員及採購人員不得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及採購人員倫

理準則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相關人員 

二、 履約管理不實 

機關履約管理承辦人應確實依契約規定監督、管理廠商履約之

情形，遇有異常情事，立即要求廠商改善並依契約規定妥處，

以維護採購品質。 

三、 以不實資料核銷，詐領公帑 

勞務採購得以書面資料作為驗收紀錄等方式進行，部分廠商因

未如實履約，或節省行政成本，進而偽變造相關資料，倘機關

亦未詳加審查，將助長不實之歪風，並致使公帑遭致浪費。 

防治措施 

一、 落實定期職務輪調制度 

使承辦人負責的轄區或業務時有更換，以防久任生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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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研編案例教材落實同仁廉潔觀念 

彙整相關案例，利用機關內部各項集會或會議時，進行個案宣

導，提升機關員工守法觀念，遠離並力抗外界誘惑，落實依法

行政，避免類似案件再發生。 

三、 進行廉政宣導 

對於機關外部對象(廠商)及內部同仁積極辦理企業誠信及廉政

相關法令等宣導，形成廉潔之共識。 

四、 加強主管督考責任 

單位主管對屬員經辦業務、生活狀況及品德操守應深入考核，

發現異常或行為偏差者，應事先採取合適的防範措施，預為防

弊。 

五、 加強不預警稽查 

一般施工查核或督導係採事先通知，惟將使  廠商及監造單位

可預先準備以符合規範，機關應建立不預先通知之稽查制度，

始得瞭解施工現場實際情形，如有應到執行職務之人員（如職

安人員、品管人員、工地主任等）未到場，依契約規定扣罰處

置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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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法令 

一、 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不

正利益罪。 

二、 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。  

三、 刑法第 216 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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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型 1-3 執行勞動條件檢查業務圖利案 

 

案情概述 

甲為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約聘檢查員，負責

製造業之勞動條件檢查業務，甲前往 A、B 公司執行勞動條件檢查，

發現這 2 家公司各有 6 項違規，應各處以新臺幣 12 萬元罰鍰。A、B

公司負責人得知上述勞動條件檢查結果後，輾轉透過關係向甲之主管

乙表示欲免除或減少裁罰，乙接受請託關說後，遂指示甲隱匿 A、B

公司勞動條件相關紀錄、外籍勞工出勤紀錄及補陳無薪假同意書，並

刪除線上勞動條件檢查資訊系統內 A、B 公司原始檢查檔案，重新製

作塗改檢查會談紀錄等公文書，再上傳至系統，產生新的勞動檢查結

果通知書，使 A、B 公司獲得免受裁罰 6 萬元以上之不法利益，案經

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偵查起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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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評估 

一、 欠缺法紀觀念 

對貪污治罪條例、刑法、行政裁量權權限構成要件尚認識不足，

因而誤觸法網。 

二、 主管施壓 

承辦人囿於主管壓力，致生業務上違反法律行為。 

三、 利用勞動條件檢查資訊系統漏洞 

系統無法留存歷次修改紀錄，承辦人利用此漏洞，修改檢查會

談紀錄等公文書，藉以降低罰鍰。 

四、 違反禁止行政程序外接觸原則 

勞動條件檢查員對於檢查結果不得為變更、隱匿或捏造事實，

單位主管於程序外接受請託關說，己身不正致使逾越規範觸犯

法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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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治措施 

一、 加強廉政法治教育宣導 

對公務同仁加強宣導廉政倫理規範、利益衝突迴避及貪污治罪

條例等廉政法令，提升正確廉潔價值認知，避免請託關說或人

情因素有所偏頗，若遇請託關說時依規定程序處理登錄保障自

身權益。 

二、 定期辦理內部稽核作業 

在重要管控點或項目進行稽核及確實執行抽檢措施，以發掘缺

失，避免產生弊端。 

三、 強化員工考核機制 

勞動條件檢查業務因涉及裁罰權限，員工難免承受人情壓力或

請託關說，平時應留意員工是否與廠商有異常互動，如有應立

即反應陳報。 

四、 落實走動式管理 

瞭解機關員工辦理業務情形，洞燭機先預防弊案發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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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辦理勞檢複檢機制 

適時相關勞動檢查可再設置一複檢機制，以防範人為不實檢查

及竄改之風險。 

參考法令 

一、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對主管事務圖利罪。 

二、 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。  

三、 刑法第 216 條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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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型 1-4 公務員監工與登載不實圖利廠商案 

 

案情概述 

甲擔任 A 機關公務員，負責該工務段履約管理等監工業務。          

乙是 B 公司實際負責人，乙因承攬該工務段之路容及綠美化維護相關

工程而與擔任監工的甲熟識。乙以 B 公司名義承攬該工務段共 4 件

工程，均由甲負責履約管理監工業務，甲明知職業安全衛生法、勞動

部「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」及交通部公路總局有

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與督導及稽核作業等相關規定，甲在監工 4 案過

程，明知職安人員乃租用證書並短暫加保，多次稽核過程職安人員均

未在現場督辦，職安人員簽名有偽造情形，仍積極協助 A 企業社將

租用的職安人員資料送審，未經送審核備過前廠商先行施工部分及數

十次稽核發現職安人員未在場之缺失未予扣罰，明顯圖利廠商，足生

損害於 A 機關。甲因登載不實公文書罪、違反貪汙治罪條例之對於

主管事務圖利罪 4 案共被判處 14 年 6 個月有期徒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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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評估 

一、 勞動安全衛生管理相關規範過於龐雜 

依「職業安全衛生法」授權勞動部訂定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

法」，勞動部並令頒「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

點」要求各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辦理公共工程時，

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應依本要點辦理；交通部公路總局另訂有

施工說明書職業安全衛生技術規範、相關工地交通、安衛、環

境施工補充條款、督導與稽核作業要點等相關規範，規範層層

交疊且龐雜，若新任公務員恐難短時間勝任承辦與督導工作，

易讓有心人士操弄與規避責任。 

二、 長期忽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應專任且常駐之重要性 

工地職業安全長期被忽視，每當重大工安意外發生造成人員傷

亡時，才引起輿論與政府注視，但只要不發生意外就沒事，時

間一久又忽視其重要性，管理、督導與稽核工作未嚴格執行下，

專任職安人員淪為書面審核，借牌租牌的不法情事衍然而生，

公共工程工地安全受到威脅，儘管有法規範，但往往難以落實，

因監造與施工廠商存在微妙的監督與合作關係，唯借助承辦人

員積極管理處置，始能確實落實相關規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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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長期未落實稽查致使廠商便宜行事 

現地安全管理需有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在現場管控，施工時監造

人員與職安人員都應常駐工地，但現實層面往往並非如此。每

家廠商承包多件工程同時進行，監造公司也是，很難做到專任

且常駐，承辦人常常多項工程在身，若遇消極承辦人，工程執

行過程未見稽查，則易發生便宜行事且互相包庇情事，藉由定

期、不定期的頻繁稽查，始可督促廠商落實法規範要求，確實

執行法規範作業標準。 

防治措施 

一、 將勞安相關法規範與罰則明訂於工程採購契約 

勞動部於 103 年 12 月 30 日修正「加強公共工程勞工安全衛生

管理作業要點」，全文共 17 點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109

年 6 月 30 日修正工程採購契約範本，其中附錄 2 工地管理，

請業務單位確實據以執行。招標文件及契約書應明訂嚴格落實

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相關規定，並於契約書或以補充說明方式載

明違反時之處罰規範，強調機關重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之重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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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，也要求承包廠商及監造分別落實施工計畫及監造計畫，確

實依內容執行，切勿便宜行事，一旦現地稽查發現缺失即依契

約規定罰之。 

二、 要求監造公司落實監造計畫考核工作並明確規範罰則 

     既然工程之監造工作已委外辦理，監造公司應落實監造計畫，

確實辦理監督查核工作並做成紀錄，以利機關或監督機關考核。

過去監造計畫內容都流於形式，與執行面有嚴重落差，且無相

關查核紀錄監工日誌內容過簡又無缺失，日後應嚴格要求監造

確實執行各項監督考核工作並做成書面記錄，以利管考；監造

契約書也應明訂未落實監造計畫考核工作及有監造不實之相關

罰則。 

三、 落實政府採購法第 70 條之 1 規定 

政府採購法於 108 年 5 月 22 日公布增訂第 70 條之 1，明定機

關辦理工程規劃設計案時，應依工地實際情形編制符合職業安

全衛生法規之安全衛生圖說與規範，並量化編列安全衛生費用；

應將職安設計成果納入招標文件，並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應依

法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，實施安全衛生管理及訓練，期

從源頭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，以確保施工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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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提升工程督導嚴謹度與內容 

工程案件辦理個別督導時，原則上採不預先通知；但辦理團體

督導時，原則上採預先通知，故督導時，往往非施工中，較易

忽略工地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層面的問題，日後工程督導應加強

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層面的現場查核，促使廠商正視此層面重要

性，勿待公安意外發生時，才追究責任往往為時已晚。 

五、 請廠商確實提供施工前中後照片 

廠商所拍攝之施工前中後照片往往避重就輕，常避開施工中現

地全貌及施工人員，以致無法知悉現地施工情形。以交通安全

設備費為例，有編列各項單價及數量，但廠商拍攝之照片常僅

有工地小面積情形，未有相關現地設備或施工人物，發生疑義

須舉證時，則缺乏相關照片，致使舉證困難。 

六、 適時隨機辦理無預警式現地稽查 

承包商施工現場基於便宜行事，往往忽略職業安全及交通安全

管理要求，職安人員、工地主任、監造人員也未能在場實地監

工，日後應加強無預警式之現地稽查，有缺失即依契約罰之，

以利廠商確實辦理工地安全及衛生管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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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法令 

一、 貪汙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主管事務圖利罪。 

二、 中華民國刑法第 213 條公文書不實登載罪。 

三、 中華民國刑法第 216 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文書罪 

四、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法及「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

要點」。 

五、 工程採購契約範本附錄 2 工地管理。 

六、 雲林縣政府工程督導小組作業要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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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型 1-5 勞檢人員利用職權索賄案件 

 

案情概述 

甲自 2005 年 6 月起任職勞動部南區職安中心檢查員，負責檢查職業

安全衛生、勞動條件及危險性工作場所及告知廠商違反法規事項及提

供僱主、勞工意見，其負責之轄區包括嘉義、臺南、屏東、台東、金

門、澎湖等。2017 年起，甲因沈迷職棒簽賭缺錢花用，利用到各工

地勞檢及職災調查時，以廠商文件檢附不全、施工過程有缺失可勒令

停工等理由，向發生職災之建設公司與受檢營造廠商以明示、暗示方

式勒索財物，廠商因恐遭裁罰停工被迫付款，甲前後共向至少 10 多

家廠商藉端勤索，得款金額至少 77 萬元。甲之行徑嚴重玷污官箴，

弱勢勞工也失去藉政府檢查保障勞動安全的機會，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
以維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，判處甲有期徒刑 14 年 10 月，

褫奪公權 5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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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評估 

一、 素行不良之賭博嗜好 

從古至今賭博為無法消除的積習，若不甚成癮輕則形成個人債

務問題、重則影響家庭並造成社會問題，而個人債務及成癮問

題會促使當事人為以不正當的手段達到獲取更多金錢的目的，

例如向地下錢莊借貸、向他人索賄等非法情事發生。 

二、 違反禁止行政程序外接觸原則 

公務員辦理公共事務時，應遵守行政程序，除職務上必要的接

觸外，不得與當事人或代表其利益之人為行政程序外的接觸。 

三、 利用職權索賄取財 

甲員利用其勞檢人員職務職權，讓廠商擔憂遭裁罰停工、加強

勞檢等理由刁難廠商並勒索財物。 

四、 缺乏倫理道德觀 

甲員身為勞動部南區職安中心檢查員為法定上公務員，知法犯

法，食髓知味變本加向廠商索取財物，嚴重損害政府清廉形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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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治措施 

一、 加強案例宣導 

將案例公布於公所網站，並適時廉政倫理規範及廉政法紀宣導

時向本所同仁宣導相關案例，使承辦單位同仁各能瞭解旨案可

能觸犯之法規規定，增進機關同仁的法治觀念。 

二、 鼓勵檢舉不法情事 

目前法務部擬訂「揭弊者保護法」草案，立成意旨在於當民間

私部門及政府公部門發生危害公共利益的不法行為時揭弊者挺

身而出後保障對其的權益，以鼓勵檢舉不法情事。 

三、 加強對承辮人員之監督管理 

對於有不良素行之承辦人加強對其業務之監督考核，時時提醒

並告誡勿因小利而誤觸法網。 

四、 進行員工關懷策略 

平時觀察及與承辦人員交談以瞭解近期生活經驗遇及與他人間

人際互動之狀況，若發現異狀立即討論及協助其處理困境，避

免同仁鋌而走險，走向歧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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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法令 

一、 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重大貪污行為之處罰。 

二、 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重度貪污行為之處罰。 

三、 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

之公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

有期徒刑。 

四、 刑法第 216 條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，

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

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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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型 1-6 勞安檢查行賄案 

案情概述 

被告甲、乙為 A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員工，A 公司承攬 B 科技材料股

份有限公司鍋爐設計變更案，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16 條之規定，雇

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，非經勞動檢查

機構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代行檢查機構檢查合格，不得使用，另依

勞動檢查法第 17 條之規定，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

檢查，除由勞動檢查機構派勞動檢查員實施外，必要時亦得指定代行

檢查機構派代行檢查員實施， 而該代行檢查員係受委託從事與委託

機關相同權限之公共事務，為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第 2 款之委託公務

員。 

本案 C 鍋爐協會遂指派代行檢查員丙到場檢查，惟被告甲、乙、為

使丙提早檢查鍋爐並加速通過驗收，避免違約，爰於丙至 B 公司檢查

鍋爐部分元件檢測報告之機會， 拿取裝有新臺幣 2 萬元現金之密封

牛皮紙袋，於完成檢查業務時交予丙，並希望其提早檢查，惟經當場

拒絕，丙並於嗣後通報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政風室，前揭被告並經

移送法務部廉政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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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評估 

一、 廠商法紀觀念不足 

     本案被告為了盡速通過檢查，卻以交付賄賂方式行賄負責檢查

之委託公務員，顯見廠商法紀觀念不足。 

二、 委託公務員應加強宣導 

     本案之委託公務員雖未收取賄賂，惟會有本案之情況，代表類

此委託外單位檢查之情形，或許長期以來均存有類似行賄情

形。 

防治措施 

一、 加強委託公務員法紀宣導 

     委託公務員代表行政機關從事許多檢查業務，惟前揭人員或許

對於自身公務員身分未必完全知悉，且對於觸法後之法規適用

為貪污治罪條例亦未必了解，為了讓委託公務員均知悉自身身

分及觸法後果，爰加強辦理相關人員之法紀教育。 

二、 辦理企業誠信宣導 

     加強辦理企業誠信宣導，並向廠商宣導向公務員行賄，會有貪

污治罪條例之問題，減少廠商進行不法行為之機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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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廉潔楷模表揚 

     本案係因委託公務員主動通報政風室才發現不法情形，爰可將

前揭人員亦一併納入廉潔楷模表揚範圍，並藉此可將相關案利

公布予相關人員週知。 

參考法令 

一、 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「對於第二條人員，關於不違背

職務之行為，行求、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，處三

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」 

二、 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 4 項「不具第二條人員之身分而犯前

三項之罪者，亦同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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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型 2-1 

工地現場未妥適設置安全防護設備，致使過失傷

害案 

 

案情概述 

甲為廠商之負責人，承攬 A 機關之工程採購案，僱用乙擔任臨時工，

為從事業務之人。某日，乙進行鋸樹工作時，甲明知契約書等相關文

件內容有關安全衛生管理規定對於工作場所有碰撞、跌倒、墜落、物

體飛落之虞者，應提供安全設備供勞動者使用，然而現場僅以鋼索將

欲鋸斷之樹木固定於作業平台上方之樹木，且作業當時因鏈鋸被欲鋸

斷之樹木夾住，甲乙兩人輪流敲打樹木，致樹木因晃動擊落乙，造成

乙下肢癱瘓之重傷害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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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評估 

一、 未落實工作場所設置相當之防護措施 

     施工單位應於施工地點設置標誌、拒馬、交通錐、警示燈，或

使用號誌或旗手等交通管制設施管制交通，以避免因施工造成

用路人發生意外之注意義務，且於高低落差存有發生墜落危險

之虞之工作場所應設置相當之防護措施。 

二、 輕忽職業安全衛生重要性 

    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等相關規定，雇主於施工區域須提供相當

安全衛生設施及措施，並妥適做好安全衛生管理，以降低職業

災害風險，確保工作者之安全與健康。本案職業安全衛生管理

事項未能落實，且欠缺職業安全基本概念，致使勞動者暴露在

高度職業災害風險當中，造成生命財產受損。 

三、 未落實相關計畫 

相關施工計畫、品質計畫及勞安衛生管理計畫僅流於書面形式，

未確切落實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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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治措施 

一、 機關加強現場工程督導 

     機關進行工程督導時，應檢視現場施工情形，是否依據契約相

關規範設置交通安全標誌、警示燈、交通錐、拒馬等相關交通

管制設施，於高處作業時，是否使用安全帶、安全帽及其他必

要之防護具，以降低意外風險發生機率。 

二、 加強辦理職業安全管理訓練宣導 

     機關辦理工程相關工作會議時，除督促廠商妥善辦理施工環境

之安全防護設備與遇到緊急情況時應採取之措施，亦加強宣導

職業安全的重要性，以降低危險因子。 

三、 業者應確實辦理行前教育訓練與落實施工安全防護措施 

     業者應依施工人員狀態辦理行前教育訓練並落實施工安全防護

措施：業者可檢視施工人員職安卡資料提供本工程適宜的教育

訓練；若無職安卡者，則業者應於工程開工前進行教育訓練，

不應抱持輕忽或僥倖心態，由於職安工作至關重要，亦是影響

人生安全，妥善做好職業安全衛生設備及設施，方可避免發生

職業災害，保障勞動者安全及健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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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之抽查管控機制 

     機關應定期或不定期進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抽查作業，檢視職

業安全講習、施工人員安全配備與工地安全警示情形，若發現

職業安全存有危險之疑慮，責成廠商立即改善，確保施工人員

之生命與財產安全。同時，隨時督促廠商確實施作與落實職業

安全衛生管理，避免疏於管控造成違失情事，防杜人為疏失之

弊病。 

五、 審查勞工保險投保 

加強審核施工人員是否均已投保勞工保險，以保障勞工工作安 

     全。 

六、 高空作業依相關規定辦理 

工作內如有高處作業，雇主應施以相當之防護措施，依職業安

全相關規定辦理： 

(一)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，勞工有墜落之虞者，

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、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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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，勞工有墜落之虞

者，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置施工台。 

(三)雇主對勞工於高差超過 1.5 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，應設置

能使勞工安全上下之設備。 

七、 落實安全防設措施 

廠商應加強約束員工穿戴安全措施配備機關除進行現場督導外，

應落實契約相關扣罰規定，廠商亦須約束員工於工程施作時，

確實穿戴安全帽、反光背心、高空作業繫好安全帶、檢查安全

防護設施後再進行施工。 

參考法令 

一、 刑法第 284 條。 

二、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 項安全衛生設施、職業安全衛生設

施規則第 128 條之 1 規範高空工作車作業事項。 

三、 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第 9 點機關辦理工程

採購之招標文件及契約明定廠商應辦事項、第 11 點至第 14 點

安全衛生監督查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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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39條至145條交通管制設

施。 

五、 內政部104年7月22的台內營字第1040810606號令頒布「市

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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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型 2-2 忽視工安過失傷害案 

案情概述 

A 學校將校舍採光工程發包予 B 營造有限公司承攬，B 公司再將玻璃

工程部分交付 C 公司施作，甲是 C 公司實際負責人及工地現場負責 

人，甲僱用乙等人進行採光罩玻璃裝設工作，乙於民國 105 年 12 月

24 日上午 10 時許，在 A 校校舍高度 2 公尺以上之鋼構上進行採光

罩玻璃 安裝作業，甲身為僱主明知勞工在上開採光罩玻璃裝設工程

係在高度 2 公尺以上之鋼構上進行作業，有墜落之危險，甲卻未本於

應注意雇主對於防止有墜落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，未予架設施

工架、工作台或張掛安全網、使勞工使用安全帶、戴安全帽及其他必 

要之防護具等防止勞工因墜落而遭致危險之措施，致乙於無任何安全

防護裝備下，即在上開高處作業，不慎自鋼架跌落地面，經送醫治療

受有頭部重創遺留後遺症。甲之行為觸犯刑法第 284 條第 2 項前 段

之業務過失傷害罪量處有期徒刑 4 月，得易科罰金，甲並另民事賠 償

乙醫療費用 30 萬 4,000 元及慰撫金 14 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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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評估 

一、 工地現場管理未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子法有關法規。  

二、 有發生墜落危險之虞之工作場所未設置相當之防護措施： 於高

差 2 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時，未使用高空工作車，或未以

架設施工架等方法設置工作臺；設置工作臺有困難時，未採取

張掛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設 施。於高差超過 1.5 公尺以上

之場所作業，未設置符合規定 之安全上下設備。 

三、 有關施工計畫、品質計畫及勞安衛生管理計畫僅流於書面形

式。  

四、 未落實執行下列基本保措施：消除由於機械、工作、物料與工

廠結構所造成的危害因素。封閉或防護危害發生的來源，並加

以有效的控制。提供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，以充分保護工作人

員作業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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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治措施 

一、 工地負責人應確實巡視工作場所 

工地負責人應指揮、連繫與調整作業人員之工作，僱主應注意

於勞工作業前，指派勞工安全衛生人員或專任工程人員等專業

人員實施危害調查、評估，並採適當防護設施。  

二、 加強契約與工程現場督導 

加強檢視工地有關勞安相關措施執行情形，避免工安意 外發

生。 

三、 工程內容如有高處作業，施工計畫內應訂定墜落災害防止計畫，

雇主應施以相當之防護措施，機關亦應要求施工廠商依職業安

全相關規定辦理 

(一)雇主對於在高度 2 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，勞工有墜落 之虞

者，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、安全帽及其他必 要之防護

具。  

(二)雇主對於在高度 2 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，勞工有墜落

之虞者，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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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雇主對勞工於高差超過 1.5 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，應設

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。 

參考法令 

一、 刑法第 284 條 。 

二、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5 條 。 

三、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。 

四、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7 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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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法兼職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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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型 3 工程採購案件職安人員違法兼職案 

案情概述 

A 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案件，遭上級 B 機關施工查核小組查核時，發現

C 廠商職業安全衛生人員甲，同時期跨不同標案工地兼任品管人員，

違反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」第三條規定「不得兼任

其他與勞工安全衛生無關之工作」之規定，除立即由該 A 機關請 C

廠商更換勞安人員甲外，再依其兼職天數，扣罰每日違約金。 

風險評估 

一、 機關不重視勞安，法治觀念不足 

勞安事件，與政府廉能形象息息相關，惟長期遭受漠視，機關

同仁如因法治觀念不足，未能詳加審查，放任相關人員兼任，

除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未能落實外，亦因職業災害風險

提升，影響勞工安全健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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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違法兼任，影響機關、民眾權益 

職安管理人員長期跨標案兼任，如遇緊急勞安狀況無法立即處

理，影響機關及民眾權益。 

三、 未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抽驗 

監造單位與主辦機關未定期或不定期抽查職業安全衛生辦理情

形。 

防治措施 

一、 訂定相關罰則 

修訂機關工程採購契約，針對違反「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

自動檢查辦法」者嚴訂罰則，使廠商重視勞工安全問題。 

二、 適時查詢標案管理系統 

工程採購契約簽訂後開工，機關承辦人宜適時進入標案系統查

詢人員履歷，若發現違法兼職情事，亦通知廠商限期改正，避

免廠商違法相關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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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不定期督導稽核 

工程案件進行中，機關人員不定前往督導稽核，確認有無相關

違法兼任情事。 

四、 辦理社會參與廉政宣導，落實企業誠信 

政風單位藉由辦理社會參與，向廠商宣導職安衛生管理法令及

企業誠信等相關規範，使廠商能知悉相關法規重要性，避免誤

觸法網。 

五、 強化機關職安廉政教育訓練 

加強機關職安廉政法紀教育宣導，將職安違失案件納入講習內

容，提升承辦人員法令觀念，防制廠商僥倖心態。 

參考法令 

依「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」第三條規定：「第二條

所定事業之雇主應依附表二之規模，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（以下簡稱

管理人員）。第一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，所置

管理人員應為專職；第二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者，

所置管理人員應至少一人為專職。依前項規定所置專職管理人員，應

常駐廠場執行業務，不得兼任其他與勞工安全衛生無關之工作。」 

 

 


